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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论文）是实现高职培养目标的重要实践性教学环节，是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

重要一课。它在培养学生探求科学真理、强化社会意识、进行职业岗位训练、提高综合实践

能力、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了加强对毕业设计（论文）的管

理，努力提高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和水平，结合学院实际情况，特制订本规定。 

一、 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要求 

各系（院）要按照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基本要求，重视学生理

论知识和技能综合运用能力的实际训练，加强学生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的培养，不断提高毕

业设计（论文）质量。各系（院）要加强对学生毕业设计（论文）的选题、指导、评阅、答

辩、成绩评定等各个环节的质量检查，切实保证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 

（一）各教育教学部应根据本专业的培养目标和教学要求，制订毕业设计（论文）大纲，

明确要求、时间安排、考核办法等； 

（二）每个指导老师应根据课题性质和内容，按照毕业设计（论文）大纲要求，认真编

写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应包括题目、任务、设计（论文）所

需的数据及资料和完成时间。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经教育教学部主任审核，系（院）主

任（院长）批准后下发给学生，下达时间一般不得迟于毕业设计（论文）进行前一个月，以

便学生根据任务要求做好有关准备工作； 

（三）在毕业设计（论文）开始前，指导老师应指导学生拟定详细的毕业设计（论文）

进度表。 

二、毕业设计（论文）的组织与领导 

（一）由各系（院）负责审核和平衡各专业毕业设计（论文）计划，组织指导答辩，审

核评分结果，组织毕业设计（论文）总结交流等工作； 

（二）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前各系（院）应以系（院）为单位成立答辩委员会。系主

任（院长）担任委员会主任，委员 3-5人，由较高学术水平的老师担任。答辩委员会的任务

是组织领导答辩工作，统一评分标准，审定设计（论文）成绩。各教育教学部下设答辩小组，

成员 3-5人，主持有关课题的答辩工作和确定毕业设计（论文）成绩； 

（三）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教师是学生在毕业设计（论文）过程中的具体组织者和指



导者，是搞好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关键。指导教师一般应由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教师担

任，也可聘请学生顶岗实习指导教师担任。指导教师对每个毕业设计（论文）的指导应不少

于 3次。 

三、毕业设计（论文）的选题 

恰当的选题是搞好毕业设计（论文）的前提，对毕业设计（论文）教学质量有着直接的

影响。为此，毕业设计（论文）的选题应遵循下列原则与要求： 

（一）选题必须符合专业培养目标，体现本专业基本的训练内容，有利于巩固、深化和

扩充学生所学知识，能使学生受到全面的锻炼； 

（二）选题应尽可能结合社会实践、生产、科研、实验室建设等任务，以促进产学的有

机结合，增加课题的应用价值。课题来源可以是教师的部分科研任务，学生顶岗实习单位的

技术攻关或改造项目，也可以是教师或学生富有创新和实际意义的自拟课题。文科及经管类

的选题要突出现实性，着重分析解决当前经济改革和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热点、难点、焦点问

题；理工科类的选题应尽可能是在研究中的科研立项课题； 

（三）选题的范围和深度应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选题应力求有益于学生综合运用理论

知识与技能，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同学科相互渗透，

教师应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勇于接受综合性课题，以培养锻炼学生的综合能力、自学能力、探

索与钻研能力，以适应未来社会的需求与科技发展的需要。 

（四）选题的可完成性是指在保证教学基本要求的前提下，使毕业设计（论文）在教学

计划规定的时间内，学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经过努力能够完成。这就要求选题的深度、广

度和难度要适当，内容既要结合实际有一定的探索性，又要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工作量

不宜过大，否则难以完成； 

（五）毕业设计（论文）课题由各课题的指导教师在毕业设计（论文）开始前两个月交

各教育教学部审定，报系（院）批准后，由系（院）填写“毕业设计（论文）情况汇总表”

报教务处实训中心备案。如因故必须改变原有课题或任务书内容，要向教育教学部主任说明

理由，并报系（院）批准后，方可更改。 

四、毕业设计（论文）的考核办法 

（一）学生在毕业设计（论文）期间必须独立完成一篇论文或设计说明书(对论文或设

计说明及图纸的具体要求，各专业可在毕业设计（论文）大纲中自行规定)。论文或设计说

明书字数不得少于 3000字。每篇论文应有 200字左右的论文摘要，并附参考文献目录； 

（二）毕业设计（论文）一般采用答辩形式进行考核。答辩内容：包括课题的关键问题



与课题密切相关的专业知识、基础理论、基本设计及计算方法等； 

（三）毕业设计（论文）的综合成绩由指导教师评分、评阅教师评分和答辩小组评分 3

部分组成，按百分制记分。 

1．指导教师评分占 30%，由指导教师根据下列条件评定： 

（1）是否按时完成毕业设计（论文）各阶段所要求的工作； 

（2）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独立工作能力和实际动手能力； 

（3）工作态度及遵守纪律情况。 

2．评阅教师评分绩占 30%，由论文评阅教师根据下列条件评定： 

（1）是否按任务书要求出成果； 

（2）论文结构是否可靠，对实验方案的论述是否正确； 

（3）实验数据是否可靠，实验结果是否正确； 

（4）设计图纸的图面质量是否符合国家标准； 

（5）论证、分析、计算和结论是否正确； 

（6）论文中所表述的基本概念是否清楚，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的掌握是否扎实； 

（7）文字表达是否通顺无误。 

3．答辩小组评分占 40%，由答辩小组集体评定，评分依据如下： 

（1）在答辩中，基本概念是否清楚，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的掌握是否牢固扎实； 

（2）在答辩过程中的自述是否简明无误； 

（3）能否正确回答问题，特别是本课题范围内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问题。 

4．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可评为不及格，但应由系（院）主任（院长）从严审核： 

（1）未能完成设计（论文）任务，无成果； 

（2）设计质量、图面质量差，设计、试验、计算分析、理论分析的主要部分(或论文的

基本观点)有原则性错误； 

（3）毕业设计（论文）过程中工作态度不认真，工作能力实验能力、查阅资料能力差； 

（4）毕业设计（论文）中反映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操作技能差； 

（5）在答辩中，基本概念模糊不清，有原则性错误，经启发仍不能正确回答，或在答

辩中所提问题有一半以上不能回答； 

（6）毕业设计（论文）期间缺勤达总时间 1/3 者，不得参加答辩，毕业设计（论文）

以不及格论处。 

5．毕业设计（论文）不及格者，可责令其限期整改，并由学生所在系（院）组织第二



次答辩。仍不及格者，作结业处理。 

五、毕业设计（论文）的总结与管理 

毕业设计（论文）结束后，各系（院）应对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进行认真总结交流，

并写出书面报告，交教务处实训中心存档。总结报告内容为：选题，完成时间，考核成绩统

计及对学生毕业设计（论文）质量分析，主要经验与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意见等。 

学生毕业设计（论文）全部作业在学生成绩公布后必须由系（院）集中保管，学生毕业

设计（论文）成绩评定书一式两份一份留系（院），一份归入学生档案(原件)。 

 

 

 

 

 

 

 

 

 

 


